
2015 年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说明及表格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⑴综管办具体承担汉口火车站地区相关管理活动、行政执法的综

合协调和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⑵综合管理执法队行使《武汉

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市人民政府第 137 号

令）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与火车站地区管理相关的道路运输、音像制

品、出版物、商品与服务价格、烟草专卖、职业中介、食品卫生等方

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部分行政处罚权等 17 项集中管理职权和

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⑶广场服务中心具体负责汉口火车站地

区有关园林绿化、道路维修、供水供电、排水疏捞、环境卫生、公共

厕所、设施设备、消防安全等公共服务事业，保障汉口火车站地区公

共服务设施的维护和使用，保障公共环境的整洁美观。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情况 

  江汉区汉口火车站地区综管办共有编制 98 人，其中：行政编制

5 人，事业编制 90 人。在职实有人数 77 人，其中：行政编制 4 人，

事业编制 73 人（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23 人）。离退休人员 3 人，

其中：退休 2 人。聘用综合管理人员 138 人，地下空间技术人员 9

人。 

  二、2015 年收支预算情况 

  2015 年部门预算总收入 2765.69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补助）



收入 2765.69 万元。 

  2015 年部门预算总支出 2765.69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补助）

支出 2765.69 万元，主要用于：基本支出 400.69 万元；项目支出

2365 万元。 

  三、2015 年财政拨款（补助）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15 年财政拨款（补助）预算数 2765.69 万元，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 400.69 万元。主要用于：人员支出及办公支出。 

  （二）项目支出 2365 万元。主要用于：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365 万元。其中安排的主要项目有： 

  （1）设备购置及维护经费项目 540 万元。主要用于：广场设施、

路面维修，管道疏捞，地下空间设备维护、水电费等。 

  （2）广场及地下清扫保洁经费项目 514.10 万元。主要用于：

火车站地上广场、地下空间及金家墩地区环卫作业等。 

  （3）培训经费项目 5.5 万元。主要用于：工作人员相关法律、

法规培训等。 

  （4）办案执法经费项目 20 万元。主要用于：整治黑的执法等。 

  （5）综合整治经费项目 90.50 万元。主要用于：联合执法工作、

法律咨询、执法电瓶车维护等 

  （6）春运保障经费项目 52.20 万元。主要用于：春运期间宣传

资料、展板、联合执法保障费等。 

  （7）广场服务中心人员经费项目 364 万元。主要用于：广场服

务中心 50 人人员经费。 



  （8）协管员经费项目 713.70 万元。主要用于：综合管理人员

138 人、地下空间技术人员 9 人人员经费。 

  （9）专项公用经费项目 65 万元。主要用于：设施设备维护、

弥补广场人员经费不足等。 

四、“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江汉区汉口火车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因公出国（境）费、公务

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开支单位包括单位本级及下属 2

个事业单位。 

五、2015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 

2015 年部门财政拨款资金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9.08 万元，比

上年度减少 4.5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年初由财政预算集中管理，实际发生时报区委、区政府审批后列

入单位预算，年终并入单位决算予以公开。 

（二）公务接待费 

公务接待费预算 4.58 万元，比上年度减少 0.01 万元。主要原因

是按规定要求，严格按标准控制公务接待标准。主要用于联合整治、

公务往来接待、“三万” 活动对口联系等工作。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公务用车购置费 

年初由财政预算集中管理，实际发生时报区委、区政府审批后列

入单位预算，年终并入单位决算予以公开。 



2、车辆运行维护费预算 4.5 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减少 4.5 万元，

主要原因是严格控制车辆维修费。 

 

 

 

 

 

 

 

 

 

 



 



 

 



 

 


